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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滨海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津滨劳人仲案字[2025]第 766 号

申 请 人：张某。

被 申请 人：某公司。

住 所：天津自贸试验区（东疆保税港区）。

法定代表人：孟某，总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郭某，被申请人处员工，特别授权。

申请人张某诉被申请人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，本委受理

后，依法组成独任仲裁庭，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，申请人

张某，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郭某依法参加了仲裁活动，本案

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诉称：本人于2025年3月25日入职，机械设计工

程师岗位，入职未签订劳动合同，面试时也说明自身情况，

老婆临产到时需要休陪产假，入职时同意如果家里有事可以

居家办公。2月25号入职，当天添加老板微信并分配设计任

务，因为我老婆独自在家也超预产期了，所以也申请居家办

公，之后每天都是居家办公，并完成设计任务。28号因为需

要住院催产，沟通后同意开始休陪产假，之后沟通清明节后

需要修改一下设计，然后4月7日、8日两天工作修改设计方

案并在8日微信发出，4月23日联系公司表明5月1日之后正常

上班没有回信，4月30日再联系是已经删除微信无法联系。

工资、五险一金全部没有支付。现要求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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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2025年3月25日至2025年3月27日共3天的试用期工资

1379.3元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2025年3月28日至2025年4月11

日陪产假工资4597.7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双方劳动关系未形成持续性、稳定

性的实质履行。被答辩人虽于2025年3月25日到岗一小时后，

然后借口家里有事先回去一下，但此后未按正常工作时间和

要求到岗履职，严重违背劳动关系中劳动者应遵循的基本出

勤义务。被答辩人仅通过微信发送几张画图图纸，且双方从

未就长期居家办公达成任何协议。根据公司规章制度及双方

最初的用工约定，员工需在公司指定办公场所完成工作任务，

接受现场考勤与管理。被答辩人这种未经许可的居家工作，

且仅产出零星、碎片化的工作成果，既未达到双方约定的工

作任务量标准，也未符合答辩人公司正常的工作流程和规范。

根据《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第一条规定，劳

动关系的成立需劳动者持续接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，从事

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。被答辩人这种非持续性、非

规律性的工作行为，无法证明双方已形成符合法律规定的稳

定劳动关系，劳动关系未实质建立并持续履行。二、被答辩

人未全面履行劳动义务且存在违约行为。在双方沟通工作的

过程中，答辩人多次通过微信（聊天记录已留存）要求被答

辩人正常到岗工作，并对其工作成果提出完善要求，但被答

辩人始终未按要求到岗，也未充分完成工作任务。（3月25

日发的我们公司现有图纸未有任何回应，3月26日发了公司

现有图纸稍微改动后没有达到预期效果，后期公司要求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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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纸改动并要求到岗外出，未有同意并没有关于改正图纸的

回应）依据双方口头约定，被答辩人应按时到岗并完成规定

的工作内容，其仅发送一张图纸的行为，远远未达到工作要

求，已构成对劳动义务的不全面履行。从民事法律行为角度，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,被答辩人的行为违反了诚

实信用原则，属于单方面未履行合同主要义务，无权基于未

实际履行的劳动关系主张相关权益。三、被答辩人的仲裁请

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。被答辩人提出的诸如支付工资、陪

产假工资诉求，与事实严重不符。若主张工资，被答辩人到

岗一小时及在未经许可居家情况下提供的一张图纸其劳动

付出与正常工作产生的价值相差巨大，且双方未就此类零散

工作的报酬计算方式达成明确约定；若主张经济补偿等诉求，

因双方未形成稳定有效的劳动关系，缺乏法律依据。根据“谁

主张，谁举证”原则，被答辩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全

面履行劳动义务，以及双方存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持续性劳动

关系，其仲裁请求不应得到支持。

申请人提交证据：证据一、被申请人公司孟某微信主页

信息及与申请人的微信聊天记录，证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存

在劳动关系，及工作的时间。

证据二、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公司郭某微信聊天记录，证

明申请人的工资待遇、工作时间。

证据三、申请人儿子张某出生医学证明、天津市中心妇

产科医院诊断证明书，证明申请人确需休陪产假。

被申请人提交证据：证据一、申请人与孟某的微信聊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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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录，证明双方没有居家办公的约定，申请人也没有到岗，

双方没有建立劳动关系，申请人没有完成工作任务。

本委经审理查明：申请人于2025年3月25日到被申请人

处报到，当日申请人提出因家中有事离开被申请人处，后申

请人再无出勤。自2025年3月25日至2025年4月30日期间申请

人与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孟某、人力负责人郭某时有微信沟

通，其中2025年3月25日至27日、3月31日、4月8日申请人有

就工作内容进行的沟通。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双方确认未签订

《劳动合同》，确认自2025年4月30日后再未联系。

上述事实，有申请人及被申请人当庭陈述及相关证据证

实，本委予以确认。

本委认为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未签订《劳动合同》，申

请人除2025年3月25日到被申请人处一小时外，再未到被申

请人处出勤工作，双方未建立起稳定的人身、财产从属关系，

属于未建立劳动关系。申请人虽主张其与被申请人达成一致

可以居家办公，但未提供证据，结合申请人在2025年4月23

日微信中自行表明2025年5月1日可正常上班，也能说明申请

人认可自己的工作方式非正常，属于双方未建立劳动关系。

但申请人居家期间确为工作提供了一些劳动，申请人主张3

天工资应予支持。因申请人提出的工资标准被申请人不认可，

申请人亦无证据，故根据被申请人自认的试用期月工资8000

元计算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三天工资为1103.45元（8000

×21.75×3）。

二、因双方未建立起劳动关系，故对申请人主张的陪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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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工资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经本委调解无效，现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

解仲裁法》第二条、《关于职工全年月平均工作时间和工资

折算问题的通知》之规定，裁决如下：

一、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，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

三天工资，计人民币：1103.45元（壹仟壹佰零叁元肆角伍

分）；

二、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裁决为终局裁决，裁决书一式三份，一方当事人不履

行本裁决，另一方当事人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

执行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

八条规定，劳动者对本裁决不服的，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

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；用人单位

有证据证明本裁决存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

法》第四十九条所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

日起三十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。

仲 裁 员：赵 津赵

津朱 琦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十八日

书 记 员：廉 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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